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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獎勵金實施計畫(112.10.03 修正) 

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

第一點 

一、 依據： 

(一) 學校衛生法。 

(二) 行政院食安五環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政策。 

(三) 中央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經費支用

要點。 

(四) 農業部 112 年 9 月 28 日農糧字第 1121073867A 號書函。 

第一點 

一、依據： 

(一)學校衛生法。 

(二)行政院食安五環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政策。 

(三)中央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經費支用要

點。 

(四)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112 年 3 月 2 日農授糧字第 1121073192 號函暨

112 年 2 月 17 日農授糧字第 1121073138 號函。 

第七點 

B: 蔬菜類(含根莖類)： 

a、 生鮮蔬菜： 

甲、 表格一所列短期葉菜類，應為有機或產銷履歷農產品。 

乙、 表格二所列甘藍、結球白菜、青花菜、蘿蔔、胡蘿蔔、馬

鈴薯、玉米筍、菜豆(包含敏豆、粉豆、醜豆)、豇豆、洋

蔥等於主產期，應為國產可溯源食材。 

丙、 表格一及表格二所列品項以外之其他生鮮蔬菜，均應為國

產可溯源食材。但蔥、薑、蒜等調味性食材，不在此限。 

b、 加工蔬菜：簡易分切(生鮮截切)及冷凍(如冷凍青花菜、白花

椰菜、多色豆)均應為國產可溯源食材。 

C: 湯品可不納入計算。惟湯品倘有使用肉或蛋類及生鮮蔬菜食材，應

循上述規定辦理。 

D: 其他(雜糧)類：紅豆、花生、甘藷及冰烤地瓜應為產銷履歷農產

品。 

第七點 

B: 蔬菜類(含根莖類)： 

a、 生鮮蔬菜：除蔥、薑、蒜等調味性食材及甘藍、結球白菜、青

花菜、蘿蔔、胡蘿蔔、馬鈴薯、玉米筍、菜豆(包括敏豆、粉

豆、醜豆)、豇豆、洋蔥等於非主產期(附件一)外，所有生鮮蔬

菜均應為國產可溯源食材。 

b、 加工蔬菜：簡易分切(生鮮截切)及冷凍(如冷凍青花菜、白花椰

菜、多色豆)均應為國產可溯源食材。 

C: 湯品可不納入計算。惟湯品倘有使用肉或蛋類及生鮮蔬菜食材，應

循上述規定辦理。 

D: 其他(雜糧)類：紅豆、花生、甘藷及冰烤地瓜應為國產可溯源食

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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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格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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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國產可溯源食材補助原則補充說明(112.10.03 修正) 

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

一、學校午餐全面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-補助原則 

 

一、學校午餐全面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-補助原則 

 


